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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

引言

在我国发展过程中，自然资源以及不动产登记两项制度

的发展越来越好，并且获得了较为良好的成效。但是，因为制

度之间存在的差异相对较大，致使实践应用阶段还存在很多问

题。对此，一定要采取相应科学的办法，将自然资源与不动产

登记制度有效衔接起来，并切实落实到具体工作中，以便我国

法制能够得到不断健全，让自然资源大管理更加规范。因而，

必须要强化对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登记制度的改革和创新，让二

者协同发展。

一、自然资源与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异同之处分析

（一）自然资源与不动产登记制度改革的相同之处

通常情况下，不管是自然资源登记制度，还是不动产登记

制度，在内容层面，都是相统一协调的。在我国，土地及房屋

等不动产从以往分散登记制度逐渐演变成了现阶段统一应用的

登记手段，能够对传统登记分散所产生的问题加以缓解，保证

登记制度具有较强的完善性以及统一性[1]。所以，自然资源和

不动产登记在实施期间，都是以统一登记作为依据而展开的，

可以很大程度上促进二者的融合创新。

（二）自然资源与不动产登记制度改革的差异之处

从内容的层面研究和考量，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登记制度

有着较为清晰的界限划分。对于自然资源来说，所有权主体

主要涵盖的内容为权属情况以及生态保护等，与不动产登记制

度的内容不存在重复性，没有任何的关联。而针对不动产的内

容，包含了土地所有权以及担保物权等，对土地权属的自然情

况进行了清晰的记录，不包括管理相关内容。并且，二者的对

象也存在较大差异之处，不动产更加侧重实物形态。从本质上

来讲，其是依照自然性质来进行划分。针对自然资源，则是指

一些原始价值非常高的事物，包括：矿物以及河流等。此外，

在制度设计层面，二者的不同之处也相对较多，自然资源登记

制度大多是将登记的内容进行扩展，并延伸到自然资源这一层

面，确权过程要将个人以及集体所有权属等关联加以明确，需

要将不动产制度作为依据，统一地进行登记记录。

二、自然资源与不动产登记制度改革的协同创新分析

（一）强化对协同创新氛围的良好营造

为了能够从根本的角度上实现不动产登记制度与自然资源

制度的良好改革，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应该加大调整力度，

将权力和保护两个层面作为基础，尽可能地营造一个相对良好

的改革创新氛围，深化协同创新力度。一方面，针对我国自然

资源，涵盖的内容相对较多，包括：农业以及土地等资源等，

所以，在实际的行动创新过程中，需要科学地加以梳理，将不

动产争议权利作为依托，合理地展开分类，建立完善的预案，

做好紧急事件的处理工作，保证应对机制能够相对完善[2]。针

对一些突发事件，需要及时的制定解决办法，高效的处置。另

一方面，加强对不动产以及自然资源等确权登记权利的保护，

加强研究和探索，对于和实际情况不吻合的模式进行优化，不

断调整，加以便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相关权利能得到保护。

（二）强化对改革范围的拓展

在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登记制度改革协同创新阶段，为确保

改革能够更加深入，需要将实际情况作为依托，不断地对改革

范围进行拓宽，让其覆盖范围能够整体扩大，从而真正意义上

实现无缝衔接的目标。在具体工作中，可以将登记主体作为基

础，加强对客体登记范围的拓展，以便不动产登记与自然资源

相关客体对象可以被覆盖，进而为后续制度的改革指明方向。

同时，在改革协同创新过程中，还应该从资源确权登记统一的

层面加以考量，合理的对改革方式进行研究，加强对各类资源

的覆盖，诸如：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等，不断地对相关机制加

以健全，在制度中，将要覆盖的要素全部体现出来。并且，需

要彰显制度标准以及实施方法，确保自然资源与不动产登记二

者的衔接能相对高效。此外，从不动产领域的层面分析，应该

将重点放在农村土地经营等方面，深化拓展，建立健全的系统

登记机制，加强对财产权益的保护力度，进而让交易权益能够

得到良好维护。

（三）加强对现代化先进技术手段的运用

从本质上讲，自然资源与不动产登记改革的协同创新必须

要有先进的现代化技术作为支撑，以保证二者协同创新的效果

和水平能够整体增强。所以，在实际的创新期间，应该高效地

对先进技术进行应用。一方面，充分的对人工智能以及大数据

等技术加以使用，将其融入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登记改革中，以

便整个改革过程的决策制定可以更加合理、科学，将制度改革

的便民价值充分体现出来。另一方面，高效的对互联网加以运

用，构建虚拟情境，确保不动产各类业务在开展过程中，可以

真正意义上实现网上办理。诸如：网上登记申请或者自助缴费

等，也可以将自然资源借助虚拟场景的方式来加以展现，从而

让管理水平有效提高，服务效率大大增强。

借助现代化技术手段对矿籍建设以及地籍测绘等工作加以

开展，通过对三维模式的构建，让自然资源以及不动产在确权

登记期间的问题高效解决，保证二者在登记管理过程中，平台

的功能可以越来越健全。并且，需要与国家工信部加强沟通，

加强协作，建立政治网络，确保重要的网络能够有效地衔接在

一起，真正实现信息的共享。此外，需要依托于数字经济等发

展潮流，对不动产登记和自然资源数据深入挖掘，加强对权威

品牌的树立，保证技术水平在整体提高的同时，制度的改革还

能实现协同创新。

结束语

综合而言，我国自然资源以及不动产登记制度越来越完

善，并且在法制建设中，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和价值。同时，

在制度的协同创新方面，需要对制度之间存在的相同之处以及

不同之处加以明确，合理地制定改革和创新办法，以保证制度

的改革范围能够进一步拓宽。此外，应该强化对信息技术的应

用，辅助制度的改革创新，健全相关机制，让二者机制协同发

展，促进制度应用效果的提高，进而让自然资源以及不动产的

实施能得到良好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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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阶段，我国对不动产登记行为机制的改革越来越深入，在自然资源统一确权以及登记制度方面，也逐渐应用在了

实践中。基于此，本文即对自然资源与不动产登记制度改革的协同创新展开了深入分析，以期相关人员能够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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